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55號

原      告  許月雲 

被      告  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淑玲 

訴訟代理人  馬在勤律師

            袁啟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

110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

之；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

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

條、第173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

乙○○，於民國110年1月1日變更為甲○○，甲○○並於110

年1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04頁），經核與前

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於108年12月13日起訴請求：請求宣告108

年11月16日區分所有權大會的案由3，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

條第1項第6款第3目之決議無效（本院108年度店司調字第

701號卷第5頁）；嗣於109年5月15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變更聲

明為先位聲明：請求判決撤銷達觀鎮A1社區於108年11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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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第3案住戶規約修正案第

20條第1項第6款第3目「禁止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

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

臺）上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

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決議（下稱系爭

決議），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卷第122

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變更追加，係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

一，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係達觀鎮A1社區

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被告作成系爭決議，妨害原告所有權之

行使，是系爭決議是否屬無效之情形，於兩造間即屬不明

確，有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

以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主張其就本件確認訴訟有請求確認

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有據。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被告於

108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並通過系爭決議，系爭決議屬

規約之修改，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規定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系

爭決議之作成並未符合此規定，故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又限

制或干預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的使用、收益、處分之權

利應以法律為之，系爭決議並非法律規定，被告竟限制原告

對專有部分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系爭決議內容明顯違

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系爭決議特別限定

於1樓，導致非1樓之住戶得於專有部分放置食物及寵物飼

料，1樓住戶卻不得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之不公平對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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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原告有何妨礙建築物正常使用及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

行為之實體證據，系爭決議之內容，對部分區分所有權人為

不當限制，違反公平原則，實屬權利濫用，而當屬無效。為

此，爰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

項、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程序事項

二。

二、被告則以：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及同意人數，符合達觀鎮A1

社區住戶規約（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規定即過半區分所有

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同意，故系爭決議並無決議方法違

反法令或規約之情事；且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為系爭決議時原告有委任他人出席，原告委任之人當場

並未就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表示異議，是原告已不得請求撤

銷系爭決議。又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自家對外開放之專有部

分（含陽台、露臺等）上放置寵物飼料之行為，會吸引流浪

動物進入達觀鎮A1社區，甚至導致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

流浪貓頻繁進入達觀鎮A1社區或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會危

害達觀鎮A1社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與財產，甚至引發事

故，是住戶於自家陽台放置寵物餵食流浪貓，違反達觀鎮A1

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故系爭決議係為維護社

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並保障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合

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之規定，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

條第1項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自無原告所述違背法

令無效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部分：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

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規約第3條第1

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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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條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

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人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已

出席人數過半及區分所有權人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

人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

是系爭規約即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除書，達觀鎮

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即應以系爭規約之表決方

法為依據。

  　⒉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應到546人，實到

291人（含委託出席），占出席比例53.3％，區分所有權

比例57.98％，就系爭決議表決結果為254票同意、13票不

同意、24票廢票，此有達觀鎮A1社區108年度區分所有權

人大會會議紀錄為證（本院卷第218、222頁），是系爭決

議之表決方法與系爭規約之決議方法相符，故原告主張系

爭決議違反法令即洵不足採。　　　

　㈡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部分：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建築物使用自

主性管理制度，以全體住戶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強調自發

性監督與管理維護，透過管理委員會之設立，及住戶管理

規約之訂定，進行健全建築物使用管理體系，故對於攸關

區分所有權人自身權益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應

本於尊重「住戶自治」之精神，亦即各區分所有權人應遵

守經多數決通過之「規約」來使用專有部分。是民法第

765條固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

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

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

他人干涉，惟同條例第5條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

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

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顯見因公寓大廈內各區分所有權

人之專有部分，係互相集合而成整棟公寓大廈，各區分所

有權人對於整棟公寓大廈之安全維護，互具共同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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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區分所有權人所為有害建築物正常使用之行為，縱其

形式上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範圍內之行為，亦不

能容許，可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應屬同條例

第4條第1項及民法第765條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

是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妨害建築物

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利益，事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權

益，非不得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於住戶共同規約

內約定遵守。

    ⒉再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違反共同利

益，即其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以認定違反共同利益，

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甚難判斷，可就其行為之必要性

與其行為所可獲之利益，及其行為所將致其他區分所有權

人之不利益程度及其他具體情事等，予以綜合研判。經

查：

　　　⑴系爭決議係約定「為確保社區公共衛生、避免社區環境

惡化，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範圍內餵食流

浪動物，並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

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

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

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本院卷第

222頁），係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維護大樓

住戶環境衛生及住戶健康之共同利益，而依系爭規約之

決議方法制定對專有部分之使用限制無誤。

　　　⑵達觀鎮A1社區106年及107年間各通報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帶回14隻貓及2隻貓，且110年1月18日通報新

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帶回1隻貓，有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108年7月4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029號

函、108年7月9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632號函、新

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動物管制救援勤務登記三聯單可佐

（本院卷第58、62、510頁），可知流浪貓確實持續出

現在達觀鎮A1社區。證人即99年至106年間達觀鎮A1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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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理委員陳慧萍於109年12月10日到庭證稱：106年有

2-3個住戶反應跳蚤問題並提供被咬的照片給管委會，

但沒有就診紀錄，也沒有診斷書，106年7月11日金威委

員接到社區中的好好幼稚園反應說有跳蚤，至於跳蚤是

跑到幼稚園內，還是小朋友跑到外面被跳蚤咬，這邊我

不清楚，管委會接到反應後，認為要從自身做起，跳蚤

可能是環境髒亂引起，所以106年8月月例會就決定增加

社區消毒清潔次數，從每半年一次，改成每三個月一

次，7至8月間消毒了好幾次，那段時間都沒有聽到有任

何人反應有跳蚤問題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核

與達觀鎮A1社區住戶反應：「野貓數量越來越多，造成

跳蚤問題嚴重，影響幼兒健康」等語（本院卷第68頁）

相符，且有住戶提出遭跳蚤叮咬之照片（本院卷第74

頁），達觀鎮A1社區亦聘請清潔公司至社區進行跳蚤消

毒，有錦龍清潔工程行報價單、社區公告、達觀鎮A1社

區管理委員會環境消毒費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6

至82頁），可認達觀鎮A1社區確實產生嚴重跳蚤問題，

並已危害幼童、住戶身體健康。另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

社區網頁激烈討論流浪貓造成跳蚤問題、車輛有貓抓

痕、貓於夜間竄出驚嚇到住戶、排泄物滋生臭味等節

（本院卷第70至72頁），亦徵住戶認為流浪貓與跳蚤之

問題息息相關，且流浪貓已影響達觀鎮A1社區住戶日常

生活。又證人陳慧萍證稱：106年7月11日有住戶反應有

跳蚤問題，才在系爭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規定禁止餵

流浪動物，106年間，社區自己有幾個愛媽定時定點餵

食流浪貓，因為106年新增住戶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

禁止在公共區域餵養，所以107至108年就沒有人在公共

區域餵養流浪貓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足徵流

浪動物確實為跳蚤之成因，108年達觀鎮A1社區生活環

境並未完全改善，系爭決議方將106年增加之限制餵養

之區域由公共區域增加至專有部分。以上種種可認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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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對於流浪貓、跳蚤已無方法可以行使，始有通

過系爭決議，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

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

台）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之必要。

　　　⑶系爭決議雖影響達觀鎮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於社區範圍

內餵食流浪動物，並於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放置食

物或寵物飼料餵食動物之權利，惟受影響之區分所有權

人仍可於其專有部分之非開放空間餵養自己之動物，並

非完全剝奪受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人餵養動物之自由權

利，就區分所有權人之不利益程度尚非重大，則上開約

定之限制尚無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抵觸法令規

定、權利濫用之情形。

　　⒊是以，本於住戶自治精神，及考量住戶之共同利益，實難

認系爭決議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公平原

則、權利濫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即

非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

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備位

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書 記 官   吳昭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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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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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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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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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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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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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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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55號
原      告  許月雲  
被      告  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淑玲  
訴訟代理人  馬在勤律師
            袁啟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0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乙○○，於民國110年1月1日變更為甲○○，甲○○並於110年1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04頁），經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於108年12月13日起訴請求：請求宣告108年11月16日區分所有權大會的案由3，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條第1項第6款第3目之決議無效（本院108年度店司調字第701號卷第5頁）；嗣於109年5月15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請求判決撤銷達觀鎮A1社區於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第3案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條第1項第6款第3目「禁止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臺）上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卷第122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變更追加，係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係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被告作成系爭決議，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是系爭決議是否屬無效之情形，於兩造間即屬不明確，有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主張其就本件確認訴訟有請求確認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有據。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被告於108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並通過系爭決議，系爭決議屬規約之修改，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規定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系爭決議之作成並未符合此規定，故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又限制或干預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的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應以法律為之，系爭決議並非法律規定，被告竟限制原告對專有部分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系爭決議內容明顯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系爭決議特別限定於1樓，導致非1樓之住戶得於專有部分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1樓住戶卻不得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之不公平對待，且未見原告有何妨礙建築物正常使用及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行為之實體證據，系爭決議之內容，對部分區分所有權人為不當限制，違反公平原則，實屬權利濫用，而當屬無效。為此，爰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程序事項二。
二、被告則以：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及同意人數，符合達觀鎮A1社區住戶規約（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規定即過半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同意，故系爭決議並無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規約之情事；且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系爭決議時原告有委任他人出席，原告委任之人當場並未就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表示異議，是原告已不得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又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自家對外開放之專有部分（含陽台、露臺等）上放置寵物飼料之行為，會吸引流浪動物進入達觀鎮A1社區，甚至導致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流浪貓頻繁進入達觀鎮A1社區或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會危害達觀鎮A1社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與財產，甚至引發事故，是住戶於自家陽台放置寵物餵食流浪貓，違反達觀鎮A1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故系爭決議係為維護社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並保障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之規定，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自無原告所述違背法令無效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部分：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人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已出席人數過半及區分所有權人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人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是系爭規約即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除書，達觀鎮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即應以系爭規約之表決方法為依據。
  　⒉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應到546人，實到291人（含委託出席），占出席比例53.3％，區分所有權比例57.98％，就系爭決議表決結果為254票同意、13票不同意、24票廢票，此有達觀鎮A1社區108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紀錄為證（本院卷第218、222頁），是系爭決議之表決方法與系爭規約之決議方法相符，故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即洵不足採。　　　
　㈡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部分：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建築物使用自主性管理制度，以全體住戶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強調自發性監督與管理維護，透過管理委員會之設立，及住戶管理規約之訂定，進行健全建築物使用管理體系，故對於攸關區分所有權人自身權益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應本於尊重「住戶自治」之精神，亦即各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經多數決通過之「規約」來使用專有部分。是民法第765條固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惟同條例第5條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顯見因公寓大廈內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係互相集合而成整棟公寓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對於整棟公寓大廈之安全維護，互具共同利害關係，區分所有權人所為有害建築物正常使用之行為，縱其形式上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範圍內之行為，亦不能容許，可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應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及民法第765條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是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利益，事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非不得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於住戶共同規約內約定遵守。
    ⒉再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違反共同利益，即其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以認定違反共同利益，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甚難判斷，可就其行為之必要性與其行為所可獲之利益，及其行為所將致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不利益程度及其他具體情事等，予以綜合研判。經查：
　　　⑴系爭決議係約定「為確保社區公共衛生、避免社區環境惡化，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範圍內餵食流浪動物，並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本院卷第222頁），係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維護大樓住戶環境衛生及住戶健康之共同利益，而依系爭規約之決議方法制定對專有部分之使用限制無誤。
　　　⑵達觀鎮A1社區106年及107年間各通報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帶回14隻貓及2隻貓，且110年1月18日通報新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帶回1隻貓，有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108年7月4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029號函、108年7月9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632號函、新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動物管制救援勤務登記三聯單可佐（本院卷第58、62、510頁），可知流浪貓確實持續出現在達觀鎮A1社區。證人即99年至106年間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陳慧萍於109年12月10日到庭證稱：106年有2-3個住戶反應跳蚤問題並提供被咬的照片給管委會，但沒有就診紀錄，也沒有診斷書，106年7月11日金威委員接到社區中的好好幼稚園反應說有跳蚤，至於跳蚤是跑到幼稚園內，還是小朋友跑到外面被跳蚤咬，這邊我不清楚，管委會接到反應後，認為要從自身做起，跳蚤可能是環境髒亂引起，所以106年8月月例會就決定增加社區消毒清潔次數，從每半年一次，改成每三個月一次，7至8月間消毒了好幾次，那段時間都沒有聽到有任何人反應有跳蚤問題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核與達觀鎮A1社區住戶反應：「野貓數量越來越多，造成跳蚤問題嚴重，影響幼兒健康」等語（本院卷第68頁）相符，且有住戶提出遭跳蚤叮咬之照片（本院卷第74頁），達觀鎮A1社區亦聘請清潔公司至社區進行跳蚤消毒，有錦龍清潔工程行報價單、社區公告、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會環境消毒費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6至82頁），可認達觀鎮A1社區確實產生嚴重跳蚤問題，並已危害幼童、住戶身體健康。另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社區網頁激烈討論流浪貓造成跳蚤問題、車輛有貓抓痕、貓於夜間竄出驚嚇到住戶、排泄物滋生臭味等節（本院卷第70至72頁），亦徵住戶認為流浪貓與跳蚤之問題息息相關，且流浪貓已影響達觀鎮A1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又證人陳慧萍證稱：106年7月11日有住戶反應有跳蚤問題，才在系爭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規定禁止餵流浪動物，106年間，社區自己有幾個愛媽定時定點餵食流浪貓，因為106年新增住戶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禁止在公共區域餵養，所以107至108年就沒有人在公共區域餵養流浪貓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足徵流浪動物確實為跳蚤之成因，108年達觀鎮A1社區生活環境並未完全改善，系爭決議方將106年增加之限制餵養之區域由公共區域增加至專有部分。以上種種可認區分所有權人對於流浪貓、跳蚤已無方法可以行使，始有通過系爭決議，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之必要。
　　　⑶系爭決議雖影響達觀鎮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於社區範圍內餵食流浪動物，並於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餵食動物之權利，惟受影響之區分所有權人仍可於其專有部分之非開放空間餵養自己之動物，並非完全剝奪受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人餵養動物之自由權利，就區分所有權人之不利益程度尚非重大，則上開約定之限制尚無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抵觸法令規定、權利濫用之情形。
　　⒊是以，本於住戶自治精神，及考量住戶之共同利益，實難認系爭決議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公平原則、權利濫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即非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備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書 記 官   吳昭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55號
原      告  許月雲  
被      告  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淑玲  
訴訟代理人  馬在勤律師
            袁啟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
110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
    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
    ；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
    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
    、第173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乙
    ○○，於民國110年1月1日變更為甲○○，甲○○並於110年1月19
    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04頁），經核與前揭規定
    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
    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
    款定有明文。原告於108年12月13日起訴請求：請求宣告108
    年11月16日區分所有權大會的案由3，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
    條第1項第6款第3目之決議無效（本院108年度店司調字第70
    1號卷第5頁）；嗣於109年5月15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變更聲明
    為先位聲明：請求判決撤銷達觀鎮A1社區於108年11月16日
    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第3案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
    條第1項第6款第3目「禁止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
    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臺）
    上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寵物
    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決議（下稱系爭決議
    ），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卷第122頁）
    。核原告所為上開變更追加，係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均
    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
    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係達觀鎮A1社區之
    區分所有權人，因被告作成系爭決議，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
    使，是系爭決議是否屬無效之情形，於兩造間即屬不明確，
    有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確
    認判決除去，故原告主張其就本件確認訴訟有請求確認之法
    律上利益，自屬有據。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被告於
    108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並通過系爭決議，系爭決議屬
    規約之修改，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規定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系
    爭決議之作成並未符合此規定，故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又限
    制或干預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的使用、收益、處分之權
    利應以法律為之，系爭決議並非法律規定，被告竟限制原告
    對專有部分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系爭決議內容明顯違
    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系爭決議特別限定
    於1樓，導致非1樓之住戶得於專有部分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
    ，1樓住戶卻不得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之不公平對待，且未
    見原告有何妨礙建築物正常使用及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行
    為之實體證據，系爭決議之內容，對部分區分所有權人為不
    當限制，違反公平原則，實屬權利濫用，而當屬無效。為此
    ，爰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
    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程序事項二。
二、被告則以：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及同意人數，符合達觀鎮A1
    社區住戶規約（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規定即過半區分所有
    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同意，故系爭決議並無決議方法違
    反法令或規約之情事；且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為系爭決議時原告有委任他人出席，原告委任之人當場
    並未就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表示異議，是原告已不得請求撤
    銷系爭決議。又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自家對外開放之專有部
    分（含陽台、露臺等）上放置寵物飼料之行為，會吸引流浪
    動物進入達觀鎮A1社區，甚至導致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
    流浪貓頻繁進入達觀鎮A1社區或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會危
    害達觀鎮A1社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與財產，甚至引發事故
    ，是住戶於自家陽台放置寵物餵食流浪貓，違反達觀鎮A1社
    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故系爭決議係為維護社區
    環境衛生、住戶健康並保障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合於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之規定，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
    第1項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自無原告所述違背法令
    無效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部分：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
      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
      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
      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0條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
      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人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已出
      席人數過半及區分所有權人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人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是
      系爭規約即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除書，達觀鎮A1
      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即應以系爭規約之表決方法
      為依據。
  　⒉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應到546人，實到2
      91人（含委託出席），占出席比例53.3％，區分所有權比
      例57.98％，就系爭決議表決結果為254票同意、13票不同
      意、24票廢票，此有達觀鎮A1社區108年度區分所有權人
      大會會議紀錄為證（本院卷第218、222頁），是系爭決議
      之表決方法與系爭規約之決議方法相符，故原告主張系爭
      決議違反法令即洵不足採。　　　
　㈡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部分：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建築物使用自
      主性管理制度，以全體住戶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強調自發
      性監督與管理維護，透過管理委員會之設立，及住戶管理
      規約之訂定，進行健全建築物使用管理體系，故對於攸關
      區分所有權人自身權益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應
      本於尊重「住戶自治」之精神，亦即各區分所有權人應遵
      守經多數決通過之「規約」來使用專有部分。是民法第76
      5條固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
      、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4條第1項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
      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
      人干涉，惟同條例第5條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
      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
      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顯見因公寓大廈內各區分所有權人
      之專有部分，係互相集合而成整棟公寓大廈，各區分所有
      權人對於整棟公寓大廈之安全維護，互具共同利害關係，
      區分所有權人所為有害建築物正常使用之行為，縱其形式
      上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範圍內之行為，亦不能容
      許，可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應屬同條例第4條
      第1項及民法第765條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是區分
      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妨害建築物之正常
      使用及違反共同利益，事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非
      不得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於住戶共同規約內約定
      遵守。
    ⒉再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違反共同利益
      ，即其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以認定違反共同利益，係
      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甚難判斷，可就其行為之必要性與
      其行為所可獲之利益，及其行為所將致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之不利益程度及其他具體情事等，予以綜合研判。經查：
　　　⑴系爭決議係約定「為確保社區公共衛生、避免社區環境
        惡化，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範圍內餵食流
        浪動物，並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
        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
        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
        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本院卷第22
        2頁），係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維護大樓住
        戶環境衛生及住戶健康之共同利益，而依系爭規約之決
        議方法制定對專有部分之使用限制無誤。
　　　⑵達觀鎮A1社區106年及107年間各通報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帶回14隻貓及2隻貓，且110年1月18日通報新
        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帶回1隻貓，有新北市政府動物保
        護防疫處108年7月4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029號函
        、108年7月9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632號函、新北
        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動物管制救援勤務登記三聯單可佐（
        本院卷第58、62、510頁），可知流浪貓確實持續出現
        在達觀鎮A1社區。證人即99年至106年間達觀鎮A1社區
        管理委員陳慧萍於109年12月10日到庭證稱：106年有2-
        3個住戶反應跳蚤問題並提供被咬的照片給管委會，但
        沒有就診紀錄，也沒有診斷書，106年7月11日金威委員
        接到社區中的好好幼稚園反應說有跳蚤，至於跳蚤是跑
        到幼稚園內，還是小朋友跑到外面被跳蚤咬，這邊我不
        清楚，管委會接到反應後，認為要從自身做起，跳蚤可
        能是環境髒亂引起，所以106年8月月例會就決定增加社
        區消毒清潔次數，從每半年一次，改成每三個月一次，
        7至8月間消毒了好幾次，那段時間都沒有聽到有任何人
        反應有跳蚤問題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核與達
        觀鎮A1社區住戶反應：「野貓數量越來越多，造成跳蚤
        問題嚴重，影響幼兒健康」等語（本院卷第68頁）相符
        ，且有住戶提出遭跳蚤叮咬之照片（本院卷第74頁），
        達觀鎮A1社區亦聘請清潔公司至社區進行跳蚤消毒，有
        錦龍清潔工程行報價單、社區公告、達觀鎮A1社區管理
        委員會環境消毒費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6至82頁
        ），可認達觀鎮A1社區確實產生嚴重跳蚤問題，並已危
        害幼童、住戶身體健康。另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社區網
        頁激烈討論流浪貓造成跳蚤問題、車輛有貓抓痕、貓於
        夜間竄出驚嚇到住戶、排泄物滋生臭味等節（本院卷第
        70至72頁），亦徵住戶認為流浪貓與跳蚤之問題息息相
        關，且流浪貓已影響達觀鎮A1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又證
        人陳慧萍證稱：106年7月11日有住戶反應有跳蚤問題，
        才在系爭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規定禁止餵流浪動物，
        106年間，社區自己有幾個愛媽定時定點餵食流浪貓，
        因為106年新增住戶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禁止在公共
        區域餵養，所以107至108年就沒有人在公共區域餵養流
        浪貓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足徵流浪動物確實
        為跳蚤之成因，108年達觀鎮A1社區生活環境並未完全
        改善，系爭決議方將106年增加之限制餵養之區域由公
        共區域增加至專有部分。以上種種可認區分所有權人對
        於流浪貓、跳蚤已無方法可以行使，始有通過系爭決議
        ，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
        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上放置食
        物或寵物飼料之必要。
　　　⑶系爭決議雖影響達觀鎮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於社區範圍
        內餵食流浪動物，並於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放置食
        物或寵物飼料餵食動物之權利，惟受影響之區分所有權
        人仍可於其專有部分之非開放空間餵養自己之動物，並
        非完全剝奪受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人餵養動物之自由權利
        ，就區分所有權人之不利益程度尚非重大，則上開約定
        之限制尚無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抵觸法令規定、
        權利濫用之情形。
　　⒊是以，本於住戶自治精神，及考量住戶之共同利益，實難
      認系爭決議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公平原
      則、權利濫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即
      非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
    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備位
    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書 記 官   吳昭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訴字第955號
原      告  許月雲  
被      告  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李淑玲  
訴訟代理人  馬在勤律師
            袁啟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110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之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前當然停止，惟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3條、第17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法定代理人原為乙○○，於民國110年1月1日變更為甲○○，甲○○並於110年1月19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504頁），經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原告於108年12月13日起訴請求：請求宣告108年11月16日區分所有權大會的案由3，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條第1項第6款第3目之決議無效（本院108年度店司調字第701號卷第5頁）；嗣於109年5月15日以民事準備書狀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請求判決撤銷達觀鎮A1社區於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第3案住戶規約修正案第20條第1項第6款第3目「禁止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臺）上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決議（下稱系爭決議），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本院卷第122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變更追加，係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末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即受確認判決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台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係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因被告作成系爭決議，妨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是系爭決議是否屬無效之情形，於兩造間即屬不明確，有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原告主張其就本件確認訴訟有請求確認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有據。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而被告於108年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提案並通過系爭決議，系爭決議屬規約之修改，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規定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系爭決議之作成並未符合此規定，故系爭決議應予撤銷。又限制或干預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的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應以法律為之，系爭決議並非法律規定，被告竟限制原告對專有部分使用、收益、處分之權利，系爭決議內容明顯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且系爭決議特別限定於1樓，導致非1樓之住戶得於專有部分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1樓住戶卻不得放置食物及寵物飼料之不公平對待，且未見原告有何妨礙建築物正常使用及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行為之實體證據，系爭決議之內容，對部分區分所有權人為不當限制，違反公平原則，實屬權利濫用，而當屬無效。為此，爰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前程序事項二。
二、被告則以：系爭決議之出席人數及同意人數，符合達觀鎮A1社區住戶規約（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規定即過半區分所有權人出席及出席人數過半同意，故系爭決議並無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規約之情事；且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系爭決議時原告有委任他人出席，原告委任之人當場並未就系爭決議之決議方法表示異議，是原告已不得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又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自家對外開放之專有部分（含陽台、露臺等）上放置寵物飼料之行為，會吸引流浪動物進入達觀鎮A1社區，甚至導致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流浪貓頻繁進入達觀鎮A1社區或在達觀鎮A1社區內群聚會危害達觀鎮A1社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與財產，甚至引發事故，是住戶於自家陽台放置寵物餵食流浪貓，違反達觀鎮A1社區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故系爭決議係為維護社區環境衛生、住戶健康並保障區分所有權人之共同利益，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之規定，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自無原告所述違背法令無效之情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先位聲明請求撤銷系爭決議部分：
　  ⒈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規約第3條第1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討論事項，除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區分所有權人比例合計過半數之出席，已出席人數過半及區分所有權人比例佔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人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院卷第194至196頁），是系爭規約即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之除書，達觀鎮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即應以系爭規約之表決方法為依據。
  　⒉108年11月16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應到546人，實到291人（含委託出席），占出席比例53.3％，區分所有權比例57.98％，就系爭決議表決結果為254票同意、13票不同意、24票廢票，此有達觀鎮A1社區108年度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會議紀錄為證（本院卷第218、222頁），是系爭決議之表決方法與系爭規約之決議方法相符，故原告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即洵不足採。　　　
　㈡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部分：
　　⒈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建築物使用自主性管理制度，以全體住戶共同利益為出發點，強調自發性監督與管理維護，透過管理委員會之設立，及住戶管理規約之訂定，進行健全建築物使用管理體系，故對於攸關區分所有權人自身權益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應本於尊重「住戶自治」之精神，亦即各區分所有權人應遵守經多數決通過之「規約」來使用專有部分。是民法第765條固規定，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除法律另有限制外，對其專有部分，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並排除他人干涉，惟同條例第5條亦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對專有部分之利用，不得有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區分所有權人共同利益之行為。顯見因公寓大廈內各區分所有權人之專有部分，係互相集合而成整棟公寓大廈，各區分所有權人對於整棟公寓大廈之安全維護，互具共同利害關係，區分所有權人所為有害建築物正常使用之行為，縱其形式上係行使其專有部分所有權權能範圍內之行為，亦不能容許，可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條規定，應屬同條例第4條第1項及民法第765條所規定法律另有限制之情形。是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妨害建築物之正常使用及違反共同利益，事關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之權益，非不得經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或於住戶共同規約內約定遵守。
    ⒉再區分所有權人使用其專有部分之行為有無違反共同利益，即其行為達到何種程度，始足以認定違反共同利益，係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甚難判斷，可就其行為之必要性與其行為所可獲之利益，及其行為所將致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之不利益程度及其他具體情事等，予以綜合研判。經查：
　　　⑴系爭決議係約定「為確保社區公共衛生、避免社區環境惡化，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範圍內餵食流浪動物，並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如有違反者，就放置之食物或寵物飼料管委會得逕以垃圾丟棄處理。」（本院卷第222頁），係達觀鎮A1社區之區分所有權人為維護大樓住戶環境衛生及住戶健康之共同利益，而依系爭規約之決議方法制定對專有部分之使用限制無誤。
　　　⑵達觀鎮A1社區106年及107年間各通報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帶回14隻貓及2隻貓，且110年1月18日通報新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帶回1隻貓，有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108年7月4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029號函、108年7月9日新北動防管字第1083268632號函、新北市新店區動物之家動物管制救援勤務登記三聯單可佐（本院卷第58、62、510頁），可知流浪貓確實持續出現在達觀鎮A1社區。證人即99年至106年間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陳慧萍於109年12月10日到庭證稱：106年有2-3個住戶反應跳蚤問題並提供被咬的照片給管委會，但沒有就診紀錄，也沒有診斷書，106年7月11日金威委員接到社區中的好好幼稚園反應說有跳蚤，至於跳蚤是跑到幼稚園內，還是小朋友跑到外面被跳蚤咬，這邊我不清楚，管委會接到反應後，認為要從自身做起，跳蚤可能是環境髒亂引起，所以106年8月月例會就決定增加社區消毒清潔次數，從每半年一次，改成每三個月一次，7至8月間消毒了好幾次，那段時間都沒有聽到有任何人反應有跳蚤問題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核與達觀鎮A1社區住戶反應：「野貓數量越來越多，造成跳蚤問題嚴重，影響幼兒健康」等語（本院卷第68頁）相符，且有住戶提出遭跳蚤叮咬之照片（本院卷第74頁），達觀鎮A1社區亦聘請清潔公司至社區進行跳蚤消毒，有錦龍清潔工程行報價單、社區公告、達觀鎮A1社區管理委員會環境消毒費明細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76至82頁），可認達觀鎮A1社區確實產生嚴重跳蚤問題，並已危害幼童、住戶身體健康。另達觀鎮A1社區住戶於社區網頁激烈討論流浪貓造成跳蚤問題、車輛有貓抓痕、貓於夜間竄出驚嚇到住戶、排泄物滋生臭味等節（本院卷第70至72頁），亦徵住戶認為流浪貓與跳蚤之問題息息相關，且流浪貓已影響達觀鎮A1社區住戶日常生活。又證人陳慧萍證稱：106年7月11日有住戶反應有跳蚤問題，才在系爭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規定禁止餵流浪動物，106年間，社區自己有幾個愛媽定時定點餵食流浪貓，因為106年新增住戶規約第20條第6款第3目禁止在公共區域餵養，所以107至108年就沒有人在公共區域餵養流浪貓等語（本院卷第400至404頁），足徵流浪動物確實為跳蚤之成因，108年達觀鎮A1社區生活環境並未完全改善，系爭決議方將106年增加之限制餵養之區域由公共區域增加至專有部分。以上種種可認區分所有權人對於流浪貓、跳蚤已無方法可以行使，始有通過系爭決議，禁止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於社區公共區域內以及社區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含陽台或露台）上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之必要。
　　　⑶系爭決議雖影響達觀鎮A1社區區分所有權人於社區範圍內餵食流浪動物，並於一樓開放空間含專有部分放置食物或寵物飼料餵食動物之權利，惟受影響之區分所有權人仍可於其專有部分之非開放空間餵養自己之動物，並非完全剝奪受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人餵養動物之自由權利，就區分所有權人之不利益程度尚非重大，則上開約定之限制尚無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抵觸法令規定、權利濫用之情形。
　　⒊是以，本於住戶自治精神，及考量住戶之共同利益，實難認系爭決議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公平原則、權利濫用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決議無效，即非足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56條第1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條第2項、第4條第1項規定，先位請求撤銷系爭決議、備位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或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楊惠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5　　日
                              書 記 官   吳昭誼


